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规 〔２０２０〕６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

下放浦东新区一批行政审批的决定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支持浦东新区深入探索“一业一证”改革,根据«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国家级新区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

的指导意见»«中共上海市委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浦东新区

改革开放再出发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»等的精神,市

政府决定下放浦东新区６１项行政审批.现将下放浦东新区的６１

项行政审批目录予以公布(附后),自公布之日起实施.

各有关部门和浦东新区要按规定做好下放行政审批的交接工

作,进一步细化明确下放的具体内容、实施范围、监管责任等,确保

接得住、管得好.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和培训,密切跟踪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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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情况,强化制约监督,确保权力规范有序运行.浦东新区要进一

步深化“一网通办”改革,深入探索“一业一证”审批模式,加大环节

精简和流程优化再造力度,强化跨部门协同和前台综合、后台整

合,更好推动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,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的便捷

度、满意度.

附件:市政府决定下放浦东新区的行政审批目录 (共６１项)

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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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察委,
市高法院,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４日印发


